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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3 年 1 月 2 2 日

華總一義字第 1 0 3 0 0 0 0 8 9 3 1 號

茲修正教師法第十七條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江宜樺 

教育部部長 蔣偉寧 

教師法修正第十七條條文 

中華民國 103 年 1 月 22 日公布 

第 十 七 條   教師除應遵守法令履行聘約外，並負有下列義務： 
一、遵守聘約規定，維護校譽。 
二、積極維護學生受教之權益。 
三、依有關法令及學校安排之課程，實施適性教學活

動。 
四、輔導或管教學生，導引其適性發展，並培養其健

全人格。 
五、從事與教學有關之研究、進修。 
六、嚴守職分，本於良知，發揚師道及專業精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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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依有關法令參與學校學術、行政工作及社會教育

活動。 
八、非依法律規定不得洩漏學生個人或其家庭資料。 
九、擔任導師。 
十、其他依本法或其他法律規定應盡之義務。 
前項第四款及第九款之辦法，由各校校務會議定之。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3 年 1 月 2 2 日

華總一義字第 1 0 3 0 0 0 0 8 9 4 1 號

茲修正教育人員任用條例第三十一條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江宜樺 

教育部部長 蔣偉寧 

教育人員任用條例修正第三十一條條文 

中華民國 103 年 1 月 22 日公布 

第三十一條  具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，不得為教育人員；其已任用者

，應報請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核准後，予以解聘或免職： 
一、曾犯內亂、外患罪，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

尚未結案。 
二、曾服公務，因貪污瀆職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

案尚未結案。 
三、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，

經有罪判決確定。 
四、依法停止任用，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，或因案

停止職務，其原因尚未消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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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褫奪公權尚未復權。 
六、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。 
七、經合格醫師證明有精神病尚未痊癒。 
八、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

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行為屬實。 
九、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

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凌行為，且情節重

大。 
十、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，未依性

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通報，致再度發生校園性侵害

事件；或偽造、變造、湮滅或隱匿他人所犯校園

性侵害事件之證據，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。 
十一、偽造、變造或湮滅他人所犯校園毒品危害事件

之證據，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。 
十二、體罰或霸凌學生，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。 
十三、行為違反相關法令，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。 
教育人員有前項第十三款規定之情事，除情節重大者

及教師應依教師法第十四條規定辦理外，其餘經議決解聘

或免職者，應併審酌案件情節，議決一年至四年不得聘任

為教育人員，並報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核定。 
第一項教育人員為校長時，應由主管教育行政機關予

以解聘，其涉及第八款或第九款之行為，應由主管機關之

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之。 
被告為教育人員之性侵害刑事案件，其主管教育行政

機關或所屬學校得於偵查或審判中，聲請司法機關提供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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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相關資訊，並通知其偵查、裁判結果。但其妨害偵查不

公開、足以妨害另案之偵查、違反法定保密義務，或有害

被告訴訟防禦權之行使者，不在此限。 
為避免聘任之教育人員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十二款及

第二項規定之情事，各主管機關及各級學校應依規定辦理

通報、資訊之蒐集及查詢；其通報、資訊之蒐集、查詢及

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，由教育部定之。 
本條例中華民國一百零三年一月三日修正之條文施行

前，因行為不檢有損師道，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而解聘或

免職之教育人員，除屬性侵害行為；性騷擾、性霸凌行為

、行為違反相關法令，且情節重大；體罰或霸凌學生造成

其身心嚴重侵害者外，於解聘或免職生效日起算逾四年者

，得聘任為教育人員。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3 年 1 月 2 2 日

華總一義字第 1 0 3 0 0 0 0 8 9 5 1 號

茲修正空中大學設置條例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江宜樺 

教育部部長 蔣偉寧 

空中大學設置條例 

中華民國 103 年 1 月 22 日公布 

第 一 條  為運用傳播媒體開設遠距教學課程，辦理民眾進修及

繼續教育，以提供彈性多元學習管道，實現全民終身學習

社會，特設空中大學，並制定本條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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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條  本條例所稱主管機關：在中央為教育部；在直轄市為

直轄市政府。 
第 三 條  空中大學分為國立及直轄市立。國立者，由中央主管

機關審查全國情形設立；直轄市立者，由直轄市主管機關

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設立。 
第 四 條  空中大學採用廣播、電視、網際網路等一種或結合一

種以上傳播媒體實施教學，並輔以面授、書面輔導及其他

適當教學方式施教。 
第 五 條  空中大學置校長一人，綜理校務，負校務發展之責，

對外代表大學；其校長之資格、產生方式、任期及續聘，

依教育人員任用條例及大學法相關規定辦理。 
空中大學得置副校長，襄助校長推動校務，由校長聘

任之；其人數、資格及任期，於各空中大學組織規程定之。 
第 六 條  空中大學分設學系，得視需要於學系之上設立研究所

碩士班，並得附設專科部；其系、所、附設專科部之設立

、變更或停辦，國立者，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；直轄市立

者，報直轄市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核定。 
空中大學得設跨系之學分學程或學位學程，其定義、

設立條件、程序及考核等事項，依大學法相關規定辦理。 
空中大學及其系、所、附設專科部之設立、變更或停

辦之要件、核准程序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

管機關定之。 
第 七 條  空中大學各學系置主任一人，辦理系務，並得置學位

學程主任，辦理學程事務；附設專科部各科置主任一人，

辦理科務。科、系主任及學位學程主任之產生方式，依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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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學校法及大學法相關規定辦理；其任期、續聘、解聘之

程序及其他應遵行事項，於空中大學組織規程定之。 
第 八 條  空中大學得設各種行政單位或召開各種會議；行政單

位之名稱、會議之任務、職掌、分工、行政主管與其成員

之資格及其他應遵行事項，依大學法相關規定辦理，並於

空中大學組織規程定之。 
第 九 條  空中大學得於各地區設立學習指導中心，置專任或兼

任中心主任一人，由校長聘任之，負責各該中心有關事宜

；其資格、任期、續聘、解聘之程序及其他應遵行事項，

於空中大學組織規程定之。並置職員若干人。 
前項各地區學習指導中心，由空中大學聘請教師擔任

教學，並負責有關學生課業指導及生活輔導事宜。 
空中大學所需之空間及設施，得請各級公立學校於不

妨礙其本校教學、研究或正常運作情形下，協助提供其使

用。 
第 十 條  空中大學設校務會議，議決校務重大事項。校務會議

有關事項，依大學法相關規定辦理，並於空中大學組織規

程定之。 
第 十 一 條   空中大學專任教師之授課、研究、輔導、服務、教學

節目之規劃及製作等有關規定，由空中大學定之。 
第 十 二 條   空中大學應定期對教學、研究、服務、輔導、校務行

政及學生參與等事項，進行自我評鑑；其評鑑規定，由空

中大學定之。 
中央主管機關為促進空中大學之發展，應組成評鑑小

組或委託學術團體或專業評鑑機構，定期辦理空中大學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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鑑，並公告其結果，作為政府教育經費編列及學校發展規

模調整之參考。 
空中大學應建立教師評鑑制度，對於教師之教學、研

究、輔導及服務成效進行評鑑，作為教師升等、續聘、長

期聘任、停聘、不續聘及獎勵之重要參考；其評鑑方法、

程序及具體措施等規定，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。 
第 十 三 條   空中大學學生，均不得申請兵役緩徵或儘後召集。 
第 十 四 條   空中大學學生分為全修生及選修生。 

全修生具有學籍，符合修讀下列各級學位資格，並經

公開招生錄取者，始得入學： 
一、曾在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高級中等學校或同等學

校畢業，或具有同等學力者，得入學修讀副學士

、學士學位。 
二、取得學士學位，或具有同等學力者，得入學修讀

碩士學位。 
前項同等學力之認定，依入學大學同等學力認定標準

或入學專科學校同等學力認定標準之規定辦理。 
選修生不限學歷，年滿十八歲得登記選修副學士、學

士課程，修滿四十學分成績及格者，視為其具有第二項第

一款之同等學力。 
第 十 五 條   空中大學辦理招生作業，應組織招生委員會。 

前項招生，得以考試、甄試、甄選、推薦或登記等方

式為之；其相關規定，由空中大學擬訂，國立者，報中央

主管機關核定；直轄市立者，報直轄市主管機關核轉中央

主管機關核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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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中大學每學年招收修讀副學士及學士學位之全修生

名額，應於開學後一個月內，國立者，報中央主管機關備

查；直轄市立者，報直轄市主管機關轉中央主管機關備查。 
空中大學每學年招收修讀碩士學位之全修生名額，國

立者，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；直轄市立者，報直轄市主管

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核定。 
第 十 六 條   空中大學得招收已取得在臺居留許可之無戶籍國民、

外國人、香港、澳門居民及大陸地區人民為全修生及選修

生；其招生、輔導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規定，由空中大學擬

訂，國立者，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；直轄市立者，報直轄

市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核定。 
前項無戶籍國民、外國人、香港、澳門居民及大陸地

區人民不得以就讀空中大學為由，申請變更居留或延期居

留。 
第 十 七 條   空中大學採學分制。 

全修生修讀各級學位，其畢業獲得學位應修學分總數

及相關規定如下： 
一、副學士學位：應修學分總數不得少於八十學分。 
二、學士學位：應修學分總數不得少於一百二十八學

分。 
三、碩士學位：應修學分數及獲得學位須通過之各項

考核規定，由空中大學訂定，國立者，報中央主

管機關備查；直轄市立者，報直轄市主管機關轉

中央主管機關備查。 
第十四條第四項之四十學分，得由空中大學酌採列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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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項副學士及學士學位畢業應修學分總數。 
第 十 八 條   全修生修滿規定學分總數或學位學程所規定之學分，

符合獲得各級學位須通過之各項考核條件，經考核成績及

格者，由空中大學發給畢業證書，並依學位授予法規定授

予學位。未修滿規定學分總數或學位學程所規定之學分者

，得就成績及格之科目，發給學分證明書。 
全修生修畢學分學程所規定之學分，經考核成績及格

者，由空中大學發給學程之學分證明。 
第 十 九 條   選修生修畢所習科目，成績及格者，發給學分證明書

。其經公開招生錄取為全修生時，已取得學分之科目免修

習。 
第 二 十 條   空中大學學生修讀雙主修、學程、轉區、休學、暫停

修讀、成績考核、畢業應修學分總數、學分抵免與暑期修

課、國外學歷、香港、澳門學歷或大陸地區學歷之採認、

雙重學籍、在國內外大學修讀學位及其他與學籍有關事項

，由空中大學列入學則。 
前項國外學歷、香港、澳門學歷或大陸地區學歷之採

認原則、認定程序及其他應遵行事項，依大學辦理國外學

歷採認辦法、香港澳門學歷檢覈及採認辦法、大陸地區學

歷採認辦法之規定。 
第二十一條  空中大學學生學則及獎懲規定，由空中大學訂定，國

立者，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；直轄市立者，報直轄市主管

機關轉中央主管機關備查。 
第二十二條  空中大學必修科目名稱、學分數、各科目施教方式、

每講次播授時間及每學分播授講次，由空中大學訂定，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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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者，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；直轄市立者，報直轄市主管

機關轉中央主管機關備查。 
第二十三條  空中大學得依大學法及專科學校法相關規定辦理推廣

教育。 
第二十四條  空中大學組織規程及員額編制表，由各大學擬訂。組

織規程，國立者，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；直轄市立

者，報直轄市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。員

額編制表，國立者，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；直轄市

立者，依各該所屬直轄市主管機關規定辦理。 
第二十五條  空中大學教師之分級、聘任、資格及程序等事項，依

大學法及教育人員任用條例相關規定辦理。 
空中大學除依教師法規定外，得基於教學及學術研究

發展之需要，訂定教師權利義務及教師解聘、停聘或不續

聘之規定，納入學校章則，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，

並納入聘約。 
第二十六條  空中大學為增進教育效果，應由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

表出席校務會議，並出席與其學業、生活及訂定獎懲有關

規章之會議；學生出席校務會議之代表比例不得少於會議

成員總額十分之一。 
空中大學應輔導學生成立學生會及其他相關自治組織

，並建立學生申訴制度。 
前二項學生權益相關事項，依大學法相關規定辦理，

並於各空中大學組織規程定之。 
空中大學得辦理學生團體保險，其保險期限、範圍、

金額、繳費方式、給付標準、權利義務及其他相關事項之



總統府公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7123 號 

 12

規定，由空中大學定之。遇學生需保險理賠時，各校應主

動協助辦理。 
空中大學向學生收取費用之項目、用途及數額，不得

逾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。 
第二十七條  本條例除第六條、第七條有關附設專科部之規定，自

中華民國一百零三年八月一日施行外，自公布日施行。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3 年 1 月 2 2 日

華總一義字第 1 0 3 0 0 0 0 8 9 6 1 號

茲修正交通部臺灣鐵路管理局所屬分支機構組織通則第二條條文，公

布之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江宜樺 

交通部部長 葉匡時 

交通部臺灣鐵路管理局所屬分支機構組織通則修正第二條條文 

中華民國 103 年 1 月 22 日公布 

第 二 條  本局為辦理行車及客貨車車輛調度、客貨運輸、列車

編組、票務印製等事項，得設下列所、段、中心： 
一、綜合調度所，下設綜合組、行車組、客車組、貨

車組、計畫組、行控一、二、三室。 
二、臺北、臺中、高雄、宜蘭、花蓮等五運務段，各

設車班組及勞工安全衛生室，臺北設車班組三組

、高雄設車班組二組、其餘設車班組一組。 
三、北、中、南、東地區優先設各一特等站，其餘特

等站，一、二、三等站，簡易站及招呼站等各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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車站之設置標準，依車站營收、客運量、貨運量

、行車運轉業務量等因素，由本局訂定之。 
四、票務中心。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3 年 1 月 2 2 日

華總一義字第 1 0 3 0 0 0 0 8 9 7 1 號

茲修正公務人員考試法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江宜樺 

公務人員考試法 

中華民國 103 年 1 月 22 日公布 

第 一 條  公務人員之任用，依本法以考試定其資格。 
第 二 條  公務人員之考試，以公開競爭方式行之，其考試成績

之計算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不得因身分而有特別規定。

其他法律與本法規定不同時，適用本法。 
第 三 條  公務人員之考試，應依用人機關年度任用需求決定正

額錄取人員，依序分配訓練。並得視考試成績增列增額錄

取人員，列入候用名冊，於正額錄取人員分配完畢後，由

分發機關或申請舉辦考試機關配合用人機關任用需要依考

試成績定期依序分配訓練。 
遇有同項考試同時正額錄取不同等級或類科者，應考

人應擇一接受分配訓練，未擇一接受分配訓練者，由分發

機關或申請舉辦考試機關依應考人錄取之較高等級或名次

較前之類科逕行分配訓練。 
第 四 條  正額錄取人員無法立即接受分配訓練者，得檢具事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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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保留錄取資格，其事由及保留年限如下： 
一、服兵役，其保留期限不得逾法定役期。 
二、於公立或立案之私立大學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

之國外大學進修碩士學位，其保留期限不得逾二

年；進修博士學位，其保留期限不得逾三年。 
三、疾病、懷孕、生產、父母病危、子女重症或其他

不可歸責事由，其保留期限不得逾二年。 
四、養育三足歲以下子女，其保留期限不得逾三年。

但配偶為公務人員依法已申請育嬰留職停薪者不

得申請保留。 
第 五 條  正額錄取人員除依前條保留錄取資格者外，應於規定

時間內向實施訓練機關報到接受訓練，逾期未報到並接受

訓練者，即喪失考試錄取資格。 
依前條保留錄取資格者，於保留原因消滅後或保留期

限屆滿後三個月內，應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申請

補訓，並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通知分發機關或申

請舉辦考試機關依序分配訓練。逾期未提出申請補訓，或

未於規定時間內，向實施訓練機關報到接受訓練者，即喪

失考試錄取資格。 
列入候用名冊之增額錄取人員，因服兵役未屆法定役

期或因養育三足歲以下子女，無法立即接受分配訓練者，

得於規定時間內檢具事證申請延後分配訓練。增額錄取人

員經分配訓練，應於規定時間內，向實施訓練機關報到接

受訓練，逾期未報到並接受訓練者，或於下次該項考試放

榜之日前未獲分配訓練者，即喪失考試錄取資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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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六 條  公務人員之考試，分高等考試、普通考試、初等考試

三等。高等考試按學歷分為一、二、三級。及格人員於服

務三年內，不得轉調原分發任用之主管機關及其所屬機關

、學校以外之機關、學校任職。 
為因應特殊性質機關之需要及保障身心障礙者、原住

民族之就業權益，得比照前項考試之等級舉行一、二、三

、四、五等之特種考試，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，及格人員

於服務六年內，不得轉調申請舉辦特種考試機關及其所屬

機關、學校以外之機關、學校任職。其轉調限制六年之分

配，依申請舉辦考試機關性質、所屬機關範圍及相關任用

法規規定，於各該特種考試規則中定之。 
前二項、第二十四條考試及格人員因任職機關業務調

整而精簡、整併、改隸、改制、裁撤或業務調整移撥其他

機關，得不受轉調規定之限制。但於限制轉調期間再轉調

時，以原考試轉調限制機關範圍、前所轉調之主管機關及

其所屬機關之有關職務為限。 
第 七 條  高等、普通、初等考試及特種考試規則，由考選部報

請考試院定之。 
前項考試規則包括應考年齡、考試等級、考試類科及

其分類、分科之應考資格、體格檢查標準、應試科目、考

試方式、成績計算、限制轉調規定等。 
第 八 條  高科技或稀少性工作類科之技術人員，得由考選部報

請考試院另訂特種考試規則辦理之。 
前項高科技或稀少性工作類科標準，由考試院會同行

政院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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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項考試及格人員，不得轉調原分發任用機關以外

之機關任職。 
第 九 條  考試院得依用人機關任用之實際需要，規定公務人員

考試實施體格檢查，以及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應考人之年齡

、兵役及性別條件。 
前項體格檢查不合格或逾期未繳送體格檢查表者，不

得應考、不予錄取、不予訓練或不予核發考試及格證書。 
體格檢查醫療機構範圍、體格檢查之內容、程序等有

關事項之辦法，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定之。 
第 十 條  公務人員考試，得採筆試、口試、心理測驗、體能測

驗、實地測驗、審查著作或發明、審查知能有關學歷經歷

證明或其他方式行之。除單採筆試者外，其他應併採二種

以上方式。 
筆試除外國語文科目、專門名詞或有特別規定者外，

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。 
因懷孕或生產前後無法參加體能測驗者，得保留筆試

成績並於下次逕行參加相同考試類科之體能測驗，有關保

留筆試成績及其限制等相關事宜，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定

之。 
第 十 一 條  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、普通考試、初等考試，得視需要

合併或分等、分級、分科辦理。 
第 十 二 條   中華民國國民，年滿十八歲，具有本法所定應考資格

者，得應本法之考試。但有下列各款情事之一者，不得應

考： 
一、動員戡亂時期終止後，曾犯內亂罪、外患罪，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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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。 
二、曾服公務有貪污行為，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

案尚未結案。 
三、褫奪公權尚未復權。 
四、受監護或輔助宣告，尚未撤銷。 
依法停止任用者，經公務人員考試錄取，於依法停止

任用期間仍不得分配訓練或分發任用為公務人員。 
第 十 三 條   高等考試之應考資格如下： 

一、公立或立案之私立大學研究院、所，或符合教育

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、所，得有博士學

位者，得應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考試。 
二、公立或立案之私立大學研究院、所，或符合教育

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院、所，得有碩士以

上學位者，得應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二級考試。 
三、公立或立案之私立獨立學院以上學校或符合教育

部採認規定之國外獨立學院以上學校相當院、系

、組、所、學位學程畢業者，或高等考試相當類

科及格者，或普通考試相當類科及格滿三年者，

得應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。 
第 十 四 條   公立或立案之私立職業學校、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國

外相當學制以上學校相當院、系、科、組、所、學位學程

畢業者，或普通考試以上考試相當類科考試及格者，或初

等考試相當類科及格滿三年者，得應公務人員普通考試。 
第 十 五 條   中華民國國民年滿十八歲者，得應公務人員初等考試。 
第 十 六 條  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各等級考試應考資格，分別準用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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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條至第十五條關於高等考試、普通考試及初等考試應

考資格之規定。 
第 十 七 條   公務人員各種考試之分類、分科之應考資格條件，由

考選部報請考試院定之。 
公務人員各種考試之應考資格，除依第十三條至第十

六條規定外，必要時得視考試等級、類科需要，增列下列

各款為應考資格條件： 
一、提高學歷條件。 
二、具有與類科相關之工作經驗或訓練並有證明文件。 
三、經相當等級之語文能力檢定合格。 
公務人員考試類科，其職務依法律規定或因用人機關

業務性質之需要須具備專門職業證書者，應具有各該類科

專門職業證書始得應考。其審核標準，由考選部報請考試

院定之。 
各種公務人員考試應考資格應經審查，審查人員資格

、審查內容、退補件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規則，由考選部

報請考試院定之。 
第 十 八 條   公務人員各種考試，得分試、分階段、分考區舉行；

其考試類科、地點、日期等，由考選部於考試兩個月前公

告之。 
分試、分階段之考試，其應考年齡、考試等級、考試

類科、應考資格、應試科目、成績計算、成績及格資格保

留年限及其他有關事項，由各該考試規則定之。 
應考人參加各種考試，應繳交報名費，其費額由考選

部依考試等級、類科及考試方式定之。身心障礙、原住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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族、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及特殊境遇家庭之應考人，各

種考試之報名費，得予減少。 
為增進考選業務之發展，得設置考選業務基金；其收

支保管及運用辦法，由考選部定之。 
第 十 九 條   公務人員各種考試應考人總成績計算方式、配分比例

及成績特別設限等事項之規則，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定之。 
第 二 十 條   公務人員各種考試榜示後發現因典試或試務之疏失，

致應錄取而未錄取者或不應錄取而錄取者，由考選部報請

考試院補行錄取或撤銷其錄取資格。 
第二十一條  公務人員各等級考試正額錄取者，按錄取類科，依序

分配訓練，訓練期滿成績及格者，發給證書，依序分發任

用。列入候用名冊之增額錄取者，由分發機關或申請舉辦

考試機關配合用人機關任用需要依其考試成績定期依序分

配訓練；其訓練及分發任用程序，與正額錄取者之規定相

同。 
前項訓練之期間、實施方式、免除或縮短訓練、保留

受訓資格、補訓、重新訓練、停止訓練、訓練費用、津貼

支給標準、生活管理、請假、輔導、獎懲、成績考核、廢

止受訓資格、請領考試及格證書等有關事項之規定，由考

試院會同關係院以辦法定之。但訓練性質特殊，於辦法中

明定由申請舉辦考試機關就上列事項另為規定者，應送公

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核定或備查。 
考試及格證書之式樣及費額，由考試院定之。但對身

心障礙、原住民族、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及特殊境遇家

庭之考試及格人員，考試院得減徵、免徵或停徵費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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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條  應考人有下列各款情事之一，考試前發現者，撤銷其

應考資格。考試時發現者，予以扣考。考試後榜示前發現

者，不予錄取。考試訓練階段發現者，撤銷其錄取資格。

考試及格後發現者，撤銷其考試及格資格，並註銷其考試

及格證書。其涉及刑事責任者，移送檢察機關辦理： 
一、有第十二條第一項但書各款情事之一。 
二、冒名頂替。 
三、偽造或變造應考證件。 
四、以詐術或其他不正當方法，使考試發生不正確之

結果。 
五、不具備應考資格。 
應考人有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情事之一者，自發現之

日起五年內不得應考試院舉辦或委託舉辦之各種考試。 
第二十三條  公務人員之晉升官等，除法律另有規定外，應經升官

等考試及格。 
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法另定之。 

第二十四條  自中華民國八十八年起，特種考試退除役軍人轉任公

務人員考試，其及格人員以分發國防部、行政院國軍退除

役官兵輔導委員會、行政院海岸巡防署及其所屬機關（構）

任用為限，及格人員於服務六年內，不得轉調原分發任用

機關及其所屬機關以外之機關任職；上校以上軍官外職停

役轉任公務人員檢覈及格及國軍上校以上軍官轉任公務人

員考試及格者，僅得轉任國家安全會議、國家安全局、國

防部、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、行政院海岸巡

防署及其所屬機關（構）、中央及直轄市政府役政、軍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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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。 
後備軍人參加公務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、特種考試退

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之加分優待，以獲頒國光、青

天白日、寶鼎、忠勇、雲麾、大同勳章乙座以上，或因作

戰或因公負傷依法離營者為限。 
第二十五條  公務人員考試之典試事宜，以典試法定之。 
第二十六條  公務人員考試之監試事宜，以監試法定之。 
第二十七條  本法施行細則，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定之。 
第二十八條  本法自公布日施行。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3 年 1 月 2 2 日

華總一義字第 1 0 3 0 0 0 0 8 9 8 1 號

茲增訂兒童及少年福利與權益保障法第九十條之一條文；並修正第三

十三條及第七十六條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江宜樺 

衛生福利部部長 邱文達 

兒童及少年福利與權益保障法增訂第九十條之一條文；並修

正第三十三條及第七十六條條文 

中華民國 103 年 1 月 22 日公布 

第三十三條  兒童及孕婦應優先獲得照顧。 
交通及醫療等公、民營事業應提供兒童及孕婦優先照

顧措施。 
國內大眾交通運輸、文教設施、風景區與康樂場所等

公營、公辦民營及民營事業，應以年齡為標準，提供兒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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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惠措施，並應提供未滿一定年齡之兒童免費優惠。 

前項兒童優惠措施之適用範圍及一定年齡，由各目的

事業主管機關定之。 

第七十六條  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十一款所稱兒童課後照顧服務，

指招收國民小學階段學童，於學校上課以外時間，所提供

之照顧服務。 

前項兒童課後照顧服務，得由各該教育主管機關指定

國民小學辦理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；或由鄉（鎮、市、區）

公所、私人、團體申請設立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辦理之。 

前項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之

申請、設立、收費項目、用途及基準、管理、人員資格、

設施設備、改制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教育主

管機關定之。 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為辦理兒童課後照顧服務

班及中心，應召開審議會，由機關首長或指定之代理人為

召集人，成員應包含教育學者專家、家長團體代表、婦女

團體代表、公益教保團體代表等。 

第九十條之一  違反第三十三條第三項及第四項所定適用範圍及一定

年齡者，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處新臺幣六千元以上三萬

元以下罰鍰，並命其限期改善，屆期仍未改善者，得按次

處罰。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3 年 1 月 2 2 日

華總一義字第 1 0 3 0 0 0 0 8 9 9 1 號

茲增訂專利法第九十七條之一至第九十七條之四條文；並修正第一百



總統府公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7123 號 

 23

四十三條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江宜樺 

經濟部部長 張家祝 

專利法增訂第九十七條之一至第九十七條之四條文；並修正

第一百四十三條條文 

中華民國 103 年 1 月 22 日公布 

第九十七條之一  專利權人對進口之物有侵害其專利權之虞者，得申請

海關先予查扣。 

前項申請，應以書面為之，並釋明侵害之事實，及提

供相當於海關核估該進口物完稅價格之保證金或相當之擔

保。 

海關受理查扣之申請，應即通知申請人；如認符合前

項規定而實施查扣時，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被查扣人。 

被查扣人得提供第二項保證金二倍之保證金或相當之

擔保，請求海關廢止查扣，並依有關進口貨物通關規定辦

理。 

海關在不損及查扣物機密資料保護之情形下，得依申

請人或被查扣人之申請，同意其檢視查扣物。 

查扣物經申請人取得法院確定判決，屬侵害專利權者

，被查扣人應負擔查扣物之貨櫃延滯費、倉租、裝卸費等

有關費用。 

第九十七條之二  有下列情形之一，海關應廢止查扣： 

一、申請人於海關通知受理查扣之翌日起十二日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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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依第九十六條規定就查扣物為侵害物提起訴訟

，並通知海關者。 
二、申請人就查扣物為侵害物所提訴訟經法院裁判駁

回確定者。 
三、查扣物經法院確定判決，不屬侵害專利權之物者。 
四、申請人申請廢止查扣者。 
五、符合前條第四項規定者。 
前項第一款規定之期限，海關得視需要延長十二日。 
海關依第一項規定廢止查扣者，應依有關進口貨物通

關規定辦理。 
查扣因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事由廢止者，申請人

應負擔查扣物之貨櫃延滯費、倉租、裝卸費等有關費用。 
第九十七條之三  查扣物經法院確定判決不屬侵害專利權之物者，申請

人應賠償被查扣人因查扣或提供第九十七條之一第四項規

定保證金所受之損害。 
申請人就第九十七條之一第四項規定之保證金，被查

扣人就第九十七條之一第二項規定之保證金，與質權人有

同一權利。但前條第四項及第九十七條之一第六項規定之

貨櫃延滯費、倉租、裝卸費等有關費用，優先於申請人或

被查扣人之損害受償。 
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，海關應依申請人之申請，返還第

九十七條之一第二項規定之保證金： 
一、申請人取得勝訴之確定判決，或與被查扣人達成

和解，已無繼續提供保證金之必要者。 
二、因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規定之事由廢止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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扣，致被查扣人受有損害後，或被查扣人取得勝

訴之確定判決後，申請人證明已定二十日以上之

期間，催告被查扣人行使權利而未行使者。 
三、被查扣人同意返還者。 
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，海關應依被查扣人之申請，返還

第九十七條之一第四項規定之保證金： 
一、因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規定之事由廢止查

扣，或被查扣人與申請人達成和解，已無繼續提

供保證金之必要者。 
二、申請人取得勝訴之確定判決後，被查扣人證明已

定二十日以上之期間，催告申請人行使權利而未

行使者。 
三、申請人同意返還者。 

第九十七條之四  前三條規定之申請查扣、廢止查扣、檢視查扣物、保

證金或擔保之繳納、提供、返還之程序、應備文件及其他

應遵行事項之辦法，由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。 
第一百四十三條  專利檔案中之申請書件、說明書、申請專利範圍、摘

要、圖式及圖說，應由專利專責機關永久保存；其他文件

之檔案，最長保存三十年。 
前項專利檔案，得以微縮底片、磁碟、磁帶、光碟等

方式儲存；儲存紀錄經專利專責機關確認者，視同原檔案

，原紙本專利檔案得予銷毀；儲存紀錄之複製品經專利專

責機關確認者，推定其為真正。 
前項儲存替代物之確認、管理及使用規則，由主管機

關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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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3 年 1 月 2 2 日

華總一義字第 1 0 3 0 0 0 0 9 3 7 1 號

茲增訂航業法第六十條之一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江宜樺 

交通部部長 葉匡時 

航業法增訂第六十條之一條文 

中華民國 103 年 1 月 22 日公布 

第六十條之一  中華民國政府與其他國家簽訂之協定，另有規定者，

從其規定。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3 年 1 月 2 2 日

華總一義字第 1 0 3 0 0 0 0 9 3 8 1 號

茲修正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江宜樺 
財政部部長 張盛和 

註：附海關進口稅則修正部分稅則上、中、下各乙冊（內容載於本府全

球資訊網（網址：http://www.president.gov.tw）「公報與法令」-「總

統府公報」-「公報查詢」）。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3 年 1 月 2 2 日

華總一義字第 1 0 3 0 0 0 0 9 8 8 1 號

茲制定科技部組織法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江宜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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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部組織法 

中華民國 103 年 1 月 22 日公布 

第 一 條  行政院為推動全國科學發展與技術研究及應用等相關

業務，特設科技部（以下簡稱本部）。 
第 二 條  本部掌理下列事項： 

一、規劃國家科技發展政策。 
二、政府科技發展計畫之綜合規劃、協調、評量考核

及科技預算之審議。 
三、推動基礎及應用科技研究。 
四、推動重大科技研發計畫及支援學術研究。 
五、產業前瞻技術研發政策之規劃、推動、管理、技

術評估。 
六、發展科學工業園區。 
七、管理行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金。 
八、其他有關科技發展事項。 

第 三 條  本部置部長一人，特任；政務次長二人，職務比照簡

任第十四職等；常務次長一人，職務列簡任第十四職等。 
第 四 條  本部置主任秘書，職務列簡任第十二職等。 
第 五 條  本部之次級機關及其業務如下： 

一、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：執行科學工業園區設

置管理條例所定事項。 
二、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：執行科學工業園區設

置管理條例所定事項。 
三、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：執行科學工業園區設

置管理條例所定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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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六 條  本部為應業務需要，得報請行政院核准，派員駐境外

辦事，並依駐外機構組織通則規定辦理。 
前項駐外人員擔任駐外機構科技單位主管職務，必要

時得借調專科以上學校具教授資格者聘任之；聘任期間不

得超過四年，期滿應即歸建。 
第 七 條  本部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發展司、工程技術研究發展

司、生命科學研究發展司、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、

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司之司長職務，必要時得比照專科以

上學校教授之資格聘任；其退休、撫卹比照教師相關規定

辦理，並由本部核定之。 
第 八 條  本部為應全球科技快速發展，多元化進用科學技術人

才，以提升我國科技競爭力，得依聘用人員聘用條例之規

定，聘用自然科學、工程技術、生命科學、人文及社會科

學、科教發展、國際科技合作、永續發展研究、產學及應

用科技、科技政策及管理等領域科技專業人員，其聘用員

額不得超過一百一十人。 
第 九 條  本部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，另以編制表定之。 
第 十 條  本法施行日期，由行政院以命令定之。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3 年 1 月 2 2 日

華總一義字第 1 0 3 0 0 0 0 9 8 9 1 號

茲制定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組織法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江宜樺 

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組織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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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 103 年 1 月 22 日公布 

第 一 條  科技部為辦理北部科學工業園區業務，特設新竹科學

工業園區管理局（以下簡稱本局）。 
第 二 條  本局掌理下列事項： 

一、園區研究發展、綜合規劃、管制考核。 
二、人才培訓、研發獎助、產學合作、實驗中小學聯

繫協調。 
三、作業基金之財務規劃、調度、稽核及管理。 
四、園區投資引進、園區事業營運管理、外匯及貿易

業務、僑外投資管理。 
五、工商行政與減免稅捐證明之核發、外籍專門性技

術性人員聘僱管理、服務業引進及管理、消防、

安全防護。 
六、園區工商團體之協調與聯繫、勞工行政、勞工安

全衛生管理、勞動檢查、性別工作平等及環境保

護。 
七、園區土地、廠房、住宅之管理、土地使用管制、

建築管理、景觀規劃管理。 
八、園區土地之開發與建物之建設、維護及用水、用

電計畫管理、交通管理。 
九、其他依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理條例第六條授權本

局辦理事項。 
第 三 條  本局置局長一人，職務列簡任第十三職等；副局長二

人，職務列簡任第十二職等。 
第 四 條  本局置主任秘書，職務列簡任第十一職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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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五 條  本局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，另以編制表定之。 
第 六 條  本法施行日期，由行政院以命令定之。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3 年 1 月 2 2 日

華總一義字第 1 0 3 0 0 0 0 9 9 0 1 號

茲制定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組織法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江宜樺 

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組織法 

中華民國 103 年 1 月 22 日公布 

第 一 條  科技部為辦理中部科學工業園區業務，特設中部科學

工業園區管理局（以下簡稱本局）。 
第 二 條  本局掌理下列事項： 

一、園區研究發展、綜合規劃、管制考核。 
二、人才培訓、研發獎助、產學合作、實驗中小學聯

繫協調。 
三、作業基金之財務規劃、調度及稽核。 
四、園區投資引進、園區事業營運管理、外匯及貿易

業務、僑外投資管理。 
五、工商行政與減免稅捐證明之核發、外籍專門性技

術性人員聘僱管理、服務業引進及管理、安全防

護。 
六、園區工商團體之協調與聯繫、勞工行政、勞工安

全衛生管理、勞動檢查、性別工作平等及環境保

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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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園區土地、廠房、住宅之管理、土地使用管制、

建築管理、景觀規劃管理。 
八、園區土地之開發與建物之建設、維護及用水、用

電計畫管理、交通管理。 
九、其他依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理條例第六條授權本

局辦理事項。 
本局得兼辦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開發及籌備事項。 

第 三 條  本局置局長一人，職務列簡任第十三職等；副局長二

人，職務列簡任第十二職等。 
第 四 條  本局置主任秘書，職務列簡任第十一職等。 
第 五 條  本局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，另以編制表定之。 
第 六 條  本法施行日期，由行政院以命令定之。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3 年 1 月 2 2 日

華總一義字第 1 0 3 0 0 0 0 9 9 1 1 號

茲制定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組織法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江宜樺 

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組織法 

中華民國 103 年 1 月 22 日公布 

第 一 條  科技部為辦理南部科學工業園區業務，特設南部科學

工業園區管理局（以下簡稱本局）。 
第 二 條  本局掌理下列事項： 

一、園區研究發展、綜合規劃、管制考核。 
二、人才培訓、研發獎助、產學合作、實驗中小學聯

繫協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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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作業基金財務之規劃、調度及稽核。 
四、園區投資引進、園區事業營運管理、外匯及貿易

業務、僑外投資管理。 
五、工商行政與減免稅捐證明之核發、外籍專門性技

術性人員聘僱管理、服務業引進及管理、安全防

護。 
六、園區工商團體之協調與聯繫、勞工行政、勞工安

全衛生管理、勞動檢查、性別工作平等及環境保

護。 
七、園區土地、廠房、住宅之管理、土地使用管制、

建築管理、景觀規劃管理。 
八、園區土地之開發與建物之建設、維護及用水、用

電計畫管理、交通管理。 
九、其他依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理條例第六條授權本

局辦理事項。 
第 三 條  本局置局長一人，職務列簡任第十三職等；副局長二

人，職務列簡任第十二職等。 
第 四 條  本局置主任秘書，職務列簡任第十一職等。 
第 五 條  本局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，另以編制表定之。 
第 六 條  本法施行日期，由行政院以命令定之。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3 年 1 月 2 2 日

華總一義字第 1 0 3 0 0 0 0 9 9 2 1 號

茲制定國家運動訓練中心設置條例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江宜樺 

教育部部長 蔣偉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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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運動訓練中心設置條例 

中華民國 103 年 1 月 22 日公布 

第 一 條  為設立國家運動訓練中心（以下簡稱本中心），以推

動國家運動訓練事務，培育優秀運動人才，提升國際運動

競爭力，特制定本條例。 
第 二 條  本中心為行政法人；其監督機關為教育部。 

教育部得委託或指定專責機關督導本中心業務。 
第 三 條  本中心之業務範圍如下： 

一、國家級優秀運動選手之選拔、培訓及輔導參賽。 
二、國家級優秀運動教練之培育及進修。 
三、運動科學支援訓練之執行。 
四、本中心場館之營運及管理。 
五、優秀運動選手之生涯諮商輔導。 
六、與國內外運動訓練相關機構之合作交流。 
七、其他與競技運動推展相關之事項。 

第 四 條  本中心之經費來源如下： 
一、政府之核撥及捐（補）助。 
二、國內外公私立機構、團體及個人之捐贈。 
三、營運之收入。 
四、其他收入。 
前項第二款之捐贈，視同捐贈政府。 

第 五 條  本中心應訂定人事管理、會計制度、內部控制、稽核

作業及其他規章，提經董事會通過後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。 
本中心就其執行之公共事務，在不牴觸有關法律或法

規命令之範圍內，得訂定規章，並提經董事會通過後，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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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監督機關備查。 
第 六 條  本中心設董事會，置董事十一人至十五人，由監督機

關就下列人員遴選提請行政院院長聘任之；解聘時，亦同： 
一、政府相關機關代表。 
二、與運動相關之學者、專家。 
三、民間企業經營、管理專家。 
四、對國家體育運動有重大貢獻之社會人士。 
前項第一款之董事不得逾董事總人數三分之一；第二

款之董事不得少於董事總人數二分之一。 
第一項董事，應至少一人具原住民身分；任一性別不

得少於總人數三分之一。 
第 七 條  本中心置監事三人，互推一人為常務監事。 

監事由監督機關就具運動、法律或會計等相關學識經

驗者遴選提請行政院院長聘任之；解聘時，亦同。 
第一項監事，任一性別不得少於總人數三分之一。 

第 八 條  董事、監事任期為四年，期滿得續聘一次。但續聘人

數不得超過總人數三分之二，不得少於三分之一。 
代表政府機關之董事，應依其職務異動改聘，不受前

項續聘次數之限制；依第六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及前

條第二項聘任之董事、監事，任期屆滿前出缺者，由監督

機關遴選提請行政院院長補聘之，其任期至原任者任期屆

滿時為止。 
第 九 條  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，不得聘任為董事、監事： 

一、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。 
二、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，而未受緩刑之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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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。 
三、受破產宣告尚未復權。 
四、褫奪公權尚未復權。 
五、經公立醫院證明身心障礙致不能執行職務。 
董事、監事有前項情形之一或無故連續不出席董事會

議達三次者，應予解聘。 
董事、監事有下列各款情事之一者，得予解聘： 
一、行為不檢或品行不端，致影響本中心形象，有確

實證據。 
二、工作執行不力或怠忽職責，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

約情節重大。 
三、當屆之本中心年度績效評鑑連續二年未達監督機

關所定標準。 
四、違反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之情事，有確實證據。 
五、就主管事件，接受關說或請託，或利用職務關係

，接受招待或餽贈，致損害公益或本中心利益，

有確實證據。 
六、非因職務之需要，動用本中心財產，有確實證據。 
七、違反本條例所定利益迴避原則或第十五條第一項

前段特定交易行為禁止之情事，有確實證據。 
八、其他不適任董事、監事職位之行為。 
前項各款情形，監督機關於解聘前，應給予當事人陳

述意見及申辯之機會。 
本中心董事、監事之遴聘、解聘、補聘之方式及其他

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監督機關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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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十 條  本中心置董事長一人，由監督機關就董事中提請行政

院院長聘任之；解聘時，亦同。 
董事長之聘任，應由監督機關訂定作業辦法遴聘之。 
董事長對內綜理本中心一切事務，對外代表本中心；

其因故不能執行職務時，由其指定之董事代行職權，不能

指定時，由董事互推一人代行職權。 
董事長初任年齡不得逾六十五歲，任期屆滿前年滿七

十歲者，應即更換。但有特殊考量，經行政院核准者，不

在此限。 
第 十 一 條   董事會之職權如下： 

一、發展目標及計畫之審議。 
二、年度業務計畫之審議。 
三、年度預算及決算報告之審議。 
四、規章之審議。 
五、自有不動產處分或其設定負擔之審議。 
六、本條例所定應經董事會決議事項之審議。 
七、執行長之任免。 
八、經費之籌募。 
九、其他重大事項之審議。 

第 十 二 條   董事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；必要時，得召開臨時會議

，由董事長召集，並擔任主席。 
董事會會議應有過半數董事之出席，其決議應有出席

董事過半數之同意。但前條第一款至第七款之決議，應有

董事總人數過半數之同意。 
第 十 三 條   監事之職權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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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業務、財務狀況之監督。 
二、財務帳冊、文件及財產資料之稽核。 
三、決算報告之審核。 
四、其他重大事項之審核及稽核。 
監事單獨行使職權，常務監事應代表全體監事列席董

事會會議。 
第 十 四 條   董事、監事應遵守利益迴避原則，不得假借職務上權

力、機會或方法，圖謀本人或關係人之利益；其利益迴避

範圍及違反時處置之準則，由監督機關定之。 
董事、監事相互間，不得有或曾有配偶及三親等以內

血親、姻親之關係。 
本條例所稱關係人，指配偶或二親等內之親屬。 

第 十 五 條   董事、監事或其關係人，不得與本中心為買賣、租賃

、承攬等交易行為。但有正當理由，經董事會特別決議者

，不在此限。 
違反前項規定致本中心受有損害者，行為人應對其負

損害賠償責任。 
第一項但書情形，本中心應將董事會特別決議內容，

於會後二十日內主動公開之，並報監督機關備查。 
第 十 六 條   董事、常務監事應親自出席、列席董事會議，不得委

託他人代理出席。 
第 十 七 條   本中心董事長、董事及監事，均為無給職。 
第 十 八 條   本中心置執行長一人，專任，由董事長提請董事會通

過後聘任之；解聘時，亦同。執行長依本中心規章、董事

會之決議及董事長之授權，執行本中心業務，並督導所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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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員。 
第九條第一項、第二項前段、第三項、第四項、第十

條第四項、第十四條、第十五條、第十九條第二項、第三

項及第二十一條第六款有關董事及董事長之規定，於執行

長準用之。 
第 十 九 條   本中心進用之人員，依本中心人事管理規章辦理，不

具公務人員身分；其權利義務關係，應於契約中明定。 
董事、監事之配偶及其三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，不得

擔任本中心總務、會計及人事職務。 
董事長不得進用其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，擔

任本中心職務。 
第 二 十 條   本中心應擬訂發展目標及計畫，報請監督機關核定。 

本中心應訂定年度業務計畫及其預算，提經董事會通

過後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。 
第二十一條  監督機關對本中心之監督權限如下： 

一、發展目標及計畫之核定。 
二、規章、年度業務計畫與預算、年度執行成果及決

算報告書之核定或備查。 
三、財產及財務狀況之檢查。 
四、業務績效之評鑑。 
五、董事、監事之遴選及建議。 
六、董事、監事執行業務違反法令時，得為必要之處

分。 
七、本中心違反憲法、法律、法規命令時，予以撤銷

、變更、廢止、限期改善、停止執行或為其他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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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。 
八、自有不動產處分或設定負擔之核可。 
九、其他依法律所為之監督。 

第二十二條  監督機關應邀集有關機關代表、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

人士，辦理本中心之績效評鑑；其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

士之人數不得少於二分之一。 
前項績效評鑑之方式、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，

由監督機關定之。 
績效評鑑之內容如下： 
一、本中心年度執行成果之考核。 
二、本中心業務績效及目標達成率之評量。 
三、本中心年度自籌款比率達成率。 
四、本中心經費核撥之建議。 
五、其他有關事項。 

第二十三條  本中心會計年度，應與政府會計年度一致。 
本中心之會計制度，依行政法人會計制度設置相關法

規訂定。 
本中心財務報表，應委請會計師進行查核簽證。 

第二十四條  本中心於會計年度終了後三個月內，應將年度執行成

果及決算報告書，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，提交董事會審議

，並經全體監事通過後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，並送審計機

關。 
前項決算報告，審計機關得審計之；審計結果，得送

監督機關或其他相關機關為必要之處理。 
第二十五條  本中心成立年度之政府核撥經費，得由監督機關在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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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算範圍內調整因應，不受預算法第六十二條及第六十三

條規定之限制。 
第二十六條  本中心設立時，因業務必要使用之公有不動產，由監

督機關無償提供使用，設立時在興建中，於興建完成後為

本中心業務必要使用之公有不動產者，亦同。因業務必要

使用之公有動產，得由監督機關捐贈本中心或無償提供使

用，採捐贈者，不適用預算法第二十五條、第二十六條、

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及第六十條相關規定。 
本中心設立後，因業務需要得價購公有不動產。土地

之價款，以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地上建築改良物之價

款，以稅捐稽徵機關提供之當年期評定現值為準；無該當

年期評定現值者，依公產管理機關估價結果為準。 
本中心以政府機關核撥經費指定用途所購置之財產，

為公有財產。 
第一項無償提供使用及前項之公有財產以外由本中心

取得之財產，為自有財產。 
第一項無償提供使用及第三項公有財產，由本中心登

記為管理人，所生之收益，列為本中心之收入，不受國有

財產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；其管理、使用、收益等

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監督機關定之。 
公有財產用途廢止時，應移交各級政府公產管理機關

接管。 
本中心接受捐贈之公有不動產，不需使用時，應歸還

原捐贈機關，不得任意處分。 
第二十七條  政府機關核撥本中心之經費，應依法定預算程序辦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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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並受審計監督。 
政府機關核撥之經費超過本中心當年度預算收入來源

百分之五十者，應由監督機關將其年度預算書，送立法院

審議。 
第二十八條  本中心所舉借之債務，以具自償性質者為限，並應先

送監督機關核定。預算執行結果，如有不能自償之虞者，

應即檢討提出改善措施，報請監督機關核定。 
第二十九條  本中心之採購作業，應本公開、公正之原則，除符合

我國締結之條約、協定或政府採購法第四條所定情形，應

依各該規定辦理外，不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；其採購作

業實施規章，應報請監督機關核定。 
前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第四條規定辦理之採購，於其他

法律另有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 
第 三 十 條   本中心之相關資訊，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相關規定公

開之；其年度財務報表、年度業務資訊及年度績效評鑑報

告，應主動公開。 
前項年度績效評鑑報告，應由監督機關提交分析報告

，送立法院備查。必要時，立法院得要求監督機關首長率

同本中心之董事長、執行長或相關主管至立法院報告營運

狀況並備詢。 
第三十一條  對於本中心之行政處分不服者，得依訴願法之規定，

向監督機關提起訴願。 
第三十二條  本中心因情事變更或績效不彰，致不能達成其設立目

的時，由監督機關提請行政院同意後解散之。 
本中心解散時，其人員應終止契約；其賸餘財產繳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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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其相關債務由監督機關概括承受。 
第三十三條  本條例施行日期，由行政院定之。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3 年 1 月 2 2 日

華總一義字第 1 0 3 0 0 0 0 9 9 3 1 號

茲修正著作權法第五十三條、第六十五條、第八十條之二、第八十七

條及第八十七條之一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江宜樺 

經濟部部長 張家祝 

著作權法修正第五十三條、第六十五條、第八十條之二、第

八十七條及第八十七條之一條文 

中華民國 103 年 1 月 22 日公布 

第五十三條  中央或地方政府機關、非營利機構或團體、依法立案

之各級學校，為專供視覺障礙者、學習障礙者、聽覺障礙

者或其他感知著作有困難之障礙者使用之目的，得以翻譯

、點字、錄音、數位轉換、口述影像、附加手語或其他方

式利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。 
前項所定障礙者或其代理人為供該障礙者個人非營利

使用，準用前項規定。 
依前二項規定製作之著作重製物，得於前二項所定障

礙者、中央或地方政府機關、非營利機構或團體、依法立

案之各級學校間散布或公開傳輸。 
第六十五條  著作之合理使用，不構成著作財產權之侵害。 

著作之利用是否合於第四十四條至第六十三條所定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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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理範圍或其他合理使用之情形，應審酌一切情狀，尤應

注意下列事項，以為判斷之基準： 
一、利用之目的及性質，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利

教育目的。 
二、著作之性質。 
三、所利用之質量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例。 
四、利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。 
著作權人團體與利用人團體就著作之合理使用範圍達

成協議者，得為前項判斷之參考。 
前項協議過程中，得諮詢著作權專責機關之意見。 

第八十條之二  著作權人所採取禁止或限制他人擅自進入著作之防盜

拷措施，未經合法授權不得予以破解、破壞或以其他方法

規避之。 
破解、破壞或規避防盜拷措施之設備、器材、零件、

技術或資訊，未經合法授權不得製造、輸入、提供公眾使

用或為公眾提供服務。 
前二項規定，於下列情形不適用之： 
一、為維護國家安全者。 
二、中央或地方機關所為者。 
三、檔案保存機構、教育機構或供公眾使用之圖書館

，為評估是否取得資料所為者。 
四、為保護未成年人者。 
五、為保護個人資料者。 
六、為電腦或網路進行安全測試者。 
七、為進行加密研究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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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為進行還原工程者。 
九、為依第四十四條至第六十三條及第六十五條規定

利用他人著作者。 
十、其他經主管機關所定情形。 
前項各款之內容，由主管機關定之，並定期檢討。 

第八十七條 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視為侵害著

作權或製版權： 
一、以侵害著作人名譽之方法利用其著作者。 
二、明知為侵害製版權之物而散布或意圖散布而公開

陳列或持有者。 
三、輸入未經著作財產權人或製版權人授權重製之重

製物或製版物者。 
四、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而輸入著作原件或其國外

合法重製物者。 
五、以侵害電腦程式著作財產權之重製物作為營業之

使用者。 
六、明知為侵害著作財產權之物而以移轉所有權或出

租以外之方式散布者，或明知為侵害著作財產權

之物，意圖散布而公開陳列或持有者。 
七、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授權，意圖供公眾透過

網路公開傳輸或重製他人著作，侵害著作財產權

，對公眾提供可公開傳輸或重製著作之電腦程式

或其他技術，而受有利益者。 
前項第七款之行為人，採取廣告或其他積極措施，教

唆、誘使、煽惑、說服公眾利用電腦程式或其他技術侵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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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財產權者，為具備該款之意圖。 
第八十七條之一 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，前條第四款之規定，不適用之： 

一、為供中央或地方機關之利用而輸入。但為供學校

或其他教育機構之利用而輸入或非以保存資料之

目的而輸入視聽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者，不在此

限。 
二、為供非營利之學術、教育或宗教機構保存資料之

目的而輸入視聽著作原件或一定數量重製物，或

為其圖書館借閱或保存資料之目的而輸入視聽著

作以外之其他著作原件或一定數量重製物，並應

依第四十八條規定利用之。 
三、為供輸入者個人非散布之利用或屬入境人員行李

之一部分而輸入著作原件或一定數量重製物者。 
四、中央或地方政府機關、非營利機構或團體、依法

立案之各級學校，為專供視覺障礙者、學習障礙

者、聽覺障礙者或其他感知著作有困難之障礙者

使用之目的，得輸入以翻譯、點字、錄音、數位

轉換、口述影像、附加手語或其他方式重製之著

作重製物，並應依第五十三條規定利用之。 
五、附含於貨物、機器或設備之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

，隨同貨物、機器或設備之合法輸入而輸入者，

該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於使用或操作貨物、機器

或設備時不得重製。 
六、附屬於貨物、機器或設備之說明書或操作手冊隨

同貨物、機器或設備之合法輸入而輸入者。但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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說明書或操作手冊為主要輸入者，不在此限。 
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一定數量，由主管機關另定之。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3 年 1 月 2 2 日

華總一義字第 1 0 3 0 0 0 0 9 9 4 1 號

茲修正工廠管理輔導法第三十三條及第三十四條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江宜樺 

經濟部部長 張家祝 

工廠管理輔導法修正第三十三條及第三十四條條文 

中華民國 103 年 1 月 22 日公布 

第三十三條  為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，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有

關機關擬定相關措施辦理之；輔導期間自中華民國九十九

年六月二日起至一百零九年六月二日止。 
於前項輔導期間屆滿前，特定地區內之未登記工廠，

不適用第三十條第一款、區域計畫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、

都市計畫法第七十九條有關違反土地或建築物之使用及建

築法第八十六條第一款、第九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處罰之

規定。 
前項特定地區之範圍，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

於中華民國九十九年六月二日起二年內公告之。 
第三十四條  中華民國九十七年三月十四日前既有低污染之未登記

工廠，其符合環境保護、消防、水利、水土保持等法律規

定者，於中華民國一百零四年六月二日前，得向地方主管

機關繳交登記回饋金，申請補辦臨時工廠登記，不受第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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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條第二款、第三款規定之限制。 
為避免擴增環境污染及危害公共安全，經依前項規定

補辦臨時登記之工廠，其事業主體及工廠登記事項之變更

，應予限制。 
前二項有關低污染之認定基準、補辦臨時登記之程序

、事業主體及工廠登記事項變更之限制、登記回饋金之數

額、繳交程序與使用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

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。 
經補辦臨時登記之工廠，於臨時工廠登記失效前，不

適用區域計畫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、都市計畫法第七十九

條有關違反土地或建築物之使用及建築法第八十六條第一

款、第九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處罰之規定。 
經補辦臨時登記之工廠，應於中華民國一百零九年六

月二日前，取得土地及建築物合法使用之證明文件；屆期

未取得者，補辦之臨時工廠登記證明文件，自屆滿之翌日

起失其效力，地方主管機關應依第三十條規定處罰。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3 年 1 月 2 2 日

華總一義字第 1 0 3 0 0 0 0 9 9 5 1 號

茲制定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設置條例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江宜樺 

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設置條例 

中華民國 103 年 1 月 22 日公布 

第一章 總  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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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  為提升國家災害防救科技研發能力、推動災害防救科

技成果及技術之落實應用，特設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（

以下簡稱本中心），並制定本條例。 
第 二 條  本中心為行政法人；其監督機關為科技部。 
第 三 條  本中心之業務範圍如下： 

一、推動及執行災害防救科技之研發、整合事宜。 
二、推動災害防救科技研發成果之落實及應用。 
三、運用災害防救相關技術，協助災害防救工作。 
四、促進災害防救科技之國際合作及交流。 
五、協助大專院校、研究機構參與災害防救科技之研

究發展及其應用。 
六、其他與災害防救科技相關之業務。 

第 四 條  本中心經費來源如下： 
一、政府之核撥及捐（補）助。 
二、國內外公私立機構、團體及個人之捐贈。 
三、受託研究及提供服務之收入。 
四、其他收入。 
前項第二款之捐贈，視同對政府之捐贈。 

第 五 條  本中心應訂定組織章程、人事管理、會計制度、內部

控制、國家機密保護、稽核作業及其他規章，提經董事會

通過後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。 
本中心就其執行之公共事務，在不牴觸有關法律或法

規命令之範圍內，得訂定規章，並提經董事會通過後，報

請監督機關備查。 

第二章 組  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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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六 條  本中心設董事會，置董事十一人至十五人，由監督機

關就下列人員遴選提請行政院院長聘任之；解聘時，亦同： 
一、政府相關機關代表。 
二、災害防救研究相關之學者、專家。 
三、民間企業經營、管理專家或對災害防救有重大貢

獻之社會人士。 
前項第一款之董事不得逾董事總人數三分之一。 
第一項董事，任一性別不得少於總人數三分之一。 

第 七 條  本中心置監事三人至五人，由監督機關就下列人員遴

選提請行政院院長聘任之；解聘時，亦同： 
一、政府相關機關代表。 
二、災害防救研究相關之學者、專家。 
三、法律、會計或財務有關之學者、專家。 
監事應互選一人為常務監事。 
第一項監事，任一性別不得少於總人數三分之一。 

第 八 條  董事、監事任期為三年，不分屆次，個別計算，期滿

得續聘一次。但本條例施行後，第一次任命之董事，其中

七人之任期為一年半；第一次任命之監事，其中二人之任

期為一年半。 
代表政府機關出任之董事、監事，應依其職務異動改

聘，不受前項續聘次數之限制；依第六條第一項第二款、

第三款、前條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聘任之董事、監事，任

期屆滿前出缺者，由監督機關遴選提請行政院院長補聘之

，其任期至原任者任期屆滿時為止。 
第 九 條  本中心置董事長一人，由監督機關就董事中提請行政



總統府公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7123 號 

 50

院院長聘任之；解聘時，亦同。 
董事長之聘任，應由監督機關訂定作業辦法遴聘之。 
董事長對內綜理本中心一切事務，對外代表本中心；

其因故不能執行職務時，由其指定之董事代行職權，不能

指定時，由董事互推一人代行職權。 
董事長初任年齡不得逾六十五歲，任期屆滿前年滿七

十歲者，應即更換。但有特殊考量，經行政院核准者，不

在此限。 
第 十 條  董事會之職權如下： 

一、發展目標及計畫之審議。 
二、年度業務計畫之審議。 
三、年度預算及決算報告之審議。 
四、規章之審議。 
五、自有不動產處分或其設定負擔之審議。 
六、本條例所定應經董事會決議事項之審議。 
七、主任之任免。 
八、其他重大事項之審議。 

第 十 一 條   董事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；必要時，得召開臨時會議

，由董事長召集，並擔任主席。 
董事會會議應有過半數董事之出席，其決議應有出席

董事過半數之同意。但前條第一款至第七款之決議，應有

董事總人數過半數之同意。 
第 十 二 條   監事之職權如下： 

一、年度業務決算之審核。 
二、業務、財務狀況之監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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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財務帳冊、文件及財產資料之稽核。 
四、其他重大事項之審核或稽核。 
監事單獨行使職權，常務監事應代表全體監事列席董

事會會議。 
第 十 三 條   董事、監事應遵守利益迴避原則，不得假借職務上之

權力、機會或方法，圖謀本人或關係人之利益；其利益迴

避範圍及違反時之處置，由監督機關定之。 
董事、監事相互間，不得有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、

姻親之關係。 
本條例所稱關係人，指配偶或二親等內之親屬。 

第 十 四 條   董事、監事或其關係人，不得與本中心為買賣、租賃

、承攬等交易行為。但有正當理由，經董事會特別決議者

，不在此限。 
違反前項規定致本中心受有損害者，行為人應對其負

損害賠償責任。 
第一項但書情形，本中心應將該董事會特別決議內容

，於會後二十日內主動公開之，並報監督機關備查。 
第 十 五 條   董事、常務監事應親自出席、列席董事會會議，不得

委託他人代理出席。 
第 十 六 條   本中心董事長、董事及監事，均為無給職。 
第 十 七 條   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，不得聘任為董事、監事： 

一、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。 
二、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，而未受緩刑之宣

告。 
三、受破產宣告尚未復權。 



總統府公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7123 號 

 52

四、褫奪公權尚未復權。 
五、經公立醫院證明身心障礙致不能執行職務。 
董事、監事有前項情形之一或無故連續不出席、列席

董事會會議達三次者，應予解聘。 
董事、監事有下列各款情事之一者，得予解聘： 
一、行為不檢或品行不端，致影響本中心形象，有確

實證據。 
二、工作執行不力或怠忽職責，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

約情節重大。 
三、當屆之本中心年度績效評鑑連續二年未達監督機

關所定標準。 
四、違反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之情事，有確實證據。 
五、就主管事件，接受關說或請託，或利用職務關係

，接受招待或餽贈，致損害公益或本中心利益，

有確實證據。 
六、非因職務之需要，動用本中心財產，有確實證據。 
七、違反本條例所定利益迴避原則或第十四條第一項

前段特定交易行為禁止之情事，有確實證據。 
八、其他有不適任董事、監事職位之行為。 
前項各款情形，監督機關於解聘前，應給予當事人陳

述意見及申辯之機會。 
本中心董事、監事之遴聘、解聘、補聘之方式及其他

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監督機關定之。 
第 十 八 條  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，由董事長提請董事會通過後聘任

之；解聘時，亦同。主任依本中心規章、董事會之決議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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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長之授權，執行本中心業務，並督導所屬人員。 
第九條第四項、第十三條、第十四條、第十七條第一

項、第二項前段、第三項、第十九條第二項、第三項、第

二十二條第六款有關董事及董事長之規定，於主任準用之。 
第 十 九 條   本中心進用之人員，依本中心人事管理規章辦理，不

具公務人員身分；其權利義務關係，應於契約中明定。 
董事、監事之配偶及其三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，不得

擔任本中心總務、會計及人事職務。 
董事長不得進用其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，擔

任本中心職務。 

第三章 業務及監督 

第 二 十 條   本中心應擬訂發展目標及計畫，報請監督機關核定；

並視環境與災害種類之變遷，適時修訂及報核。 
本中心應訂定年度業務計畫及其預算，提經董事會通

過後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。 
第二十一條  本中心於會計年度終了後二個月內，應將年度執行成

果及決算報告書，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，提經董事會審議

，並經全體監事通過後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，並送審計機

關。 
前項決算報告，審計機關得審計之；審計結果，得送

監督機關或其他相關機關為必要之處理。 
第二十二條  監督機關對本中心之監督權限如下： 

一、發展目標及計畫之核定。 
二、規章、年度業務計畫與預算、年度執行成果及決

算報告書之核定或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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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財產及財務狀況之檢查。 
四、業務績效之評鑑。 
五、董事、監事之遴選及建議。 
六、董事、監事於執行業務違反法令時，得為必要之

處分。 
七、本中心有違反憲法、法律、法規命令時，予以撤

銷、變更、廢止、限期改善、停止執行或其他處

分。 
八、自有不動產處分或其設定負擔之核可。 
九、其他依法律所為之監督。 

第二十三條  監督機關應邀集有關機關代表、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

人士，辦理本中心之績效評鑑；其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

士之人數不得少於二分之一。 
前項績效評鑑之方式、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，

由監督機關定之。 
績效評鑑之內容如下： 
一、本中心年度執行成果之考核。 
二、本中心營運績效及目標達成率之評量。 
三、本中心年度自籌款比率達成率。 
四、本中心經費核撥之建議。 
五、其他有關事項。 

第二十四條  本中心之相關資訊，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相關規定公

開之；其年度財務報表、年度業務資訊及年度績效評鑑報

告，應主動公開。 
前項年度績效評鑑報告，應由監督機關提交分析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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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送立法院備查。必要時，立法院得要求監督機關首長率

同本中心之董事長、主任或相關主管至立法院報告營運狀

況並備詢。 

第四章 會計及財務 

第二十五條  本中心之會計年度，應與政府會計年度一致。 
本中心之會計制度，依行政法人會計制度設置相關法

規訂定。 
本中心財務報表，應委請會計師進行查核簽證。 

第二十六條  本中心成立年度之政府核撥經費，得由監督機關在原

預算範圍內調整因應，不受預算法第六十二條及第六十三

條規定之限制。 
第二十七條  本中心因業務必要使用改制前各機關原使用之公有不

動產，得由該公有不動產之主管機關捐贈、出租或無償提

供本中心使用；因業務必要使用之公有動產，得由監督機

關捐贈本中心或無償提供使用；採捐贈者，不適用預算法

第二十五條及第二十六條、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及第六

十條等相關規定。 
本中心設立後，因業務需要得價購公有不動產。土地

之價款，以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地上建築改良物之價

款，以稅捐稽徵機關提供之當年期評定現值為準；無該當

年期評定現值者，依公產管理機關估價結果為準。 
本中心以政府機關核撥經費指定用途所購置之財產，

為公有財產。 
第一項出租、無償提供使用及前項之公有財產以外，

由本中心取得之財產為自有財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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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項無償提供使用及第三項之公有財產，以本中心

為管理人，所生之收益，列為本中心之收入，不受國有財

產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；其管理、使用、收益等相

關事項之辦法，由監督機關定之。 
公有財產用途廢止時，應移交各級政府公產管理機關

接管。 
本中心接受捐贈之公有不動產，不需使用時，應歸還

原捐贈機關，不得任意處分。 
第二十八條  政府機關核撥本中心之經費，應依法定預算程序辦理

，並受審計監督。 
政府機關核撥之經費超過本中心當年度預算收入來源

百分之五十者，應由監督機關將其年度預算書，送立法院

審議。 
第二十九條  本中心所舉借之債務，以具自償性質者為限，並應先

送監督機關核定。預算執行結果，如有不能自償之虞時，

應即檢討提出改善措施，報請監督機關核定。 
第 三 十 條   本中心之採購作業，應本公開、公正之原則，除符合

我國締結之條約、協定或政府採購法第四條所定情形，應

依各該規定辦理外，不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；其採購作

業實施規章，應報請監督機關核定。 
前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第四條規定辦理之採購，於其他

法律另有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 

第五章 附  則 

第三十一條  對於本中心之行政處分不服者，得依訴願法之規定，

向監督機關提起訴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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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二條  本中心因情事變更或績效不彰，致不能達成其設立目

的時，由監督機關提請行政院同意後解散之。 
本中心解散時，其人員應終止契約；其賸餘財產繳庫

；其相關債務由監督機關概括承受。 
第三十三條  本條例施行日期，由行政院定之。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3 年 1 月 1 0 日

  特派蔡良文為103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關務人員考試、103年公務

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及 103 年國軍上校以上軍官轉任公務

人員考試典試委員長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江宜樺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3 年 1 月 1 3 日

  任命楊先耀為僑務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秘書。 
  任命胡愛玲為行政院大陸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權理簡任第十二

職等處長。 
  任命蘇文曼為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。 
  任命沈聰明為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花蓮分局簡任第十職

等副分局長。 
  任命顏玲玲為臺灣新北地方法院簡任第十二職等公設辯護人。 
  任命劉莉玲為審計部臺北市審計處簡任第十職等審計兼科長，林

源豐為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簡任第十二職等審計官兼處長，郭麗玲為

審計部臺灣省基隆市審計室簡任第十一職等審計兼副主任，林建志為



總統府公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7123 號 

 58

審計部臺灣省南投縣審計室簡任第十二職等審計官兼主任，楊大陽為

審計部臺灣省宜蘭縣審計室簡任第十職等審計兼課長，林慶文為審計

部臺灣省新竹市審計室簡任第十一職等審計兼副主任，羅如文為審計

部臺南市審計處簡任第十二職等審計官兼處長。 
  任命謝秀枝、吳青芳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蔡承芳、曾韻潔、蘇心慈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曾秀琳、劉學成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李柏宏、李孝群、莊于君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蔡朝弼、陳淑珍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沈玉珠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蕭貞貞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李育賢、賴正珮、蔡振州、吳佳純、劉宥琳、鄭佩蓉、陳怡

君、柯美禎、章雅晴、李碩修、陳昱如、林書勤、梁淳惠、王怡婷為

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王碩禧為候補法官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江宜樺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3 年 1 月 1 4 日

  任命林志清為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簡任第十職等技正。 
  任命石定以簡任第十四職等為外交部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簡任第

十三職等副院長，葉非比為外交部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簡任第十一職

等主任秘書。 
  任命陳勇勝為財政部賦稅署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，陳偉晃為財

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簡任第十職等分局長，洪道明為財政部高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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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稅局鳳山分局簡任第十職等分局長，黃淑燕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簡

任第十職等主任，黃偉政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北區分署簡任第十一職

等分署長。 
  任命黃士峰為教育部簡任第十職等高級分析師，林淑真為教育部

簡任第十二職等處長，林志憲為教育部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，劉文

惠、郭淑芳為教育部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司長，賴俊男為教育部簡任第

十一職等專門委員，王少芸、陳愛珠為教育部青年發展署簡任第十職

等副組長，張春蓮為教育部青年發展署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兼主任

，吳佩修、林仲一為國立科學工藝博物館簡任第十職等組主任。 
  任命陳玉芳為經濟部統計處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。 
  任命李世大為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臺北國際航空站簡任第十職等組

長，王世堅為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氣象儀器檢校中心簡任第十一職等主

任。 
  任命簡玉華為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。 
  任命盧正午、趙凱渝、郭俊鋒、劉坤侒、蕭天育、張簡堯、歐吉

達、顏莉萍、齊伶菊、霍冠達、周蓓旻、殷吉慧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李忠安、陳士傑、陳政丞、李沛宸、劉宗欣、詹文嘉、鄭少

宇、黃琬君、張雅琹、蘇金滿、温立婷、許桂瑛、陳月鳳、王方堃、

顏麗珍、劉淑貞、陳聖霖、李宜芳、李怡慧、李士杰、王思蘋、劉懿

萱、顏妙樺、湯嘉薇、高詩哲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馬千惠、周致瑋、廖庭晨、李嫦孺、翁立蓁、華李振華、陳

炳雄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邱智強、陳繹安、林士淵、李南漳、曾宏仁、鄭詠文、莊程

傑、陳衍任、蔡宏鑫、机亮燁、朱明宗、涂公遠、徐新翰、林佑霖、

李國福、何偉權、鄭廷仰、林信宏、李宜儒、黃同慶、陳建安、陳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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丞、洪鈴雅、陳君儀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  任命王怡雯、葉佳音、楊俊斌、賴建昌、蔡志鴻、黃喬穎、郭雪

節、謝靜惠、張瓊月、張雱雅、潘冠儒、陳韋君、王東元、廖珮儀為

薦任公務人員。 

  任命黃怡菁、楊婉鈺、陳仁傑、張世聰、周芝君、陳僑舫、李莉

玲、紀雅惠、陳彥竹、施昱廷、杜妍慧、張志杰、魏豪勇、楊凱真為

檢察官。 

  任命王惠慈、張浩維、蔡宗翰、陳立武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  派陳瑞昌為薦派公務人員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江宜樺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3 年 1 月 1 4 日

  任命梁勝彰、李達超、林乾賢、鍾士弘、張聖心、郭慶鴻、陸俊

銘、吳清隆、林奇瑞、李永裕、吳進圓、仲建發、賴傳港、林世鴻、

姜成敏、張育誠、楊恩貴、楊大廣、白宏維、李正偉、張聰正、陳永

豊、葉建一、曾怡傑、莊振利、林瑞烽、陳志成、陳昭安、李振源、

錢正彬、許明丁、朱彥政、潘昌成、林東憲、秦玉虎、徐銘良、蕭榮

華、張基文、蘇學仁、游輝雄、陳佑任、闕清華、沈政憲、吳梓亘、

陳秀婷、陳鈁鈴、陳冠州、查理文、游一帆、陳德倫、戴依萍、邱義

晏、陳智凱、馮玉慶、李政融、林意棋、朱邠晟、倪憲堂、王峻國、

李日淋、黃證倫、涂大林、尤德賢、胡天祥、黃子健為警正警察官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江宜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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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3 年 1 月 1 5 日

  國防部副部長陸軍二級上將嚴德發，國防部陸軍司令部司令陸軍

二級上將李翔宙另有任用，均應予免職。 
  特任陸軍二級上將嚴德發為國防部陸軍司令部司令，陸軍二級上

將李翔宙為國防部副部長。 
  此令均自中華民國 103 年 1 月 16 日生效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江宜樺 

國防部部長 嚴 明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3 年 1 月 1 5 日

  任命李訓勇為臺北市政府人事處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，葉琇姍

為臺北市政府勞動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。 
  任命陳淑貞為新北市政府勞工局簡任第十職等主任秘書，吳仁煜

為新北市政府就業服務中心簡任第十職等主任。 
  任命謝興華為桃園縣政府觀光行銷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局長。 
  任命施玟麗為新竹市政府簡任第十職等秘書。 
  任命曾仁隆為南投縣政府簡任第十職等處長。 
  任命林妙貞為花蓮縣政府人事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。 
  任命陳英斌為金門縣政府政風處簡任第十職等處長。 
  任命呂有為、李宜蓉、楊文華、陳慶仁、李建賢、林家民、呂峻

榕、許書騰、蘇木鴻、凃庭儀、汪文卿、邱子庭、王鴻九、楊敏真、

王美如、王景岳、王丹鈴、黃福順、張孝安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林妙霜、黎湘芬、簡郁蘭、吳美慧、王櫻桂、邱嘉儀、陳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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丞、陳淑芳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黃金霞、林盟益、王姵茹、許瓊云、郭育孟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于勝華、詹容侚、周怡秀、曾育真、梁美萍、曹引騰、吳逸

凡、李淑珠、戴瑋鋐、張志中、李雅君、吳曉明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林容瑋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莊依宸、柯元蘋、曾麗琪、張濱懷、劉國軒、邱汶栩、張玉

萱、邱逸欣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洪琦智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陳靜雯、彭純純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劉帥雷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傅家慧、郭晋溢、陳怡婷、林哲宇、顧千渝、林育安、林胤

全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顏銓蓁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蔡政達、鄭閔、林淵助、陳彥銘、黃秀珍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謝鳳珊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何瑋祺、張淵智、王德星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陳思潔、張惠晴、呂建鋒、黃允廷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鄭凱元、鍾潔瑜、曾雅婷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張聖昱、馮玉芸、羅賓遜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林翠雲、江仁豪、林穎潔、吳政德、高杏妃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張雅雯、蔡玉紋、陳麗華、羅偉娟、李錦華、陳秀蘭、王寶

貞、林安盈、李少青、王淑芬、陳莉蕙、王秋蘭、蕭心屏、黃淑鳳、

林依儒、葉曉璇、葉文芳、王雅惠、鍾秋蘭、楊麗珍、吳瑞芬、邱淑

惠、陳鳳紅、王淑玲、張郁芬、詹欽宇、馬世珍、林美淑、黃楚揚、

夏台秀、麥淑貞、周嘉萱、馮千容、賴知妍、陳妍汎、楊永欽、廖益

敏、全淑娟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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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派黃塍亞、孫文騏、劉哲君為薦派公務人員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江宜樺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3 年 1 月 1 5 日

  任命林震宇、林嘉興、蘇勇達、李元龍、馮達中、汪星宏、洪平

國、游銘鋒、黃致瑋、蔡承恩、張仁誠、朱智群、石能勳、楊清雲、

蔡易霖、李坤瑋、高喬勝、莊坤遠、陳彥滄、宋東駿、陳柏村、余灝

諺、翁聖賀、張峻彬、邱彥彰、蘇俊彰、陳穎生、林長好、林練富為

警正警察官。 
  任命王志強、李其修、吳佰宗、劉金定、江世源、林彥良、陳柏

逢、蔡玄彥、黃明祺、郭東泰為警正警察官。 
  任命楊志偉、呂盈順、劉康驊、陳禹良、李偉成、廖建復、洪紹

育、鄭建隆、何光泰、蘇郁庭、郭智雄、洪士傑、謝清帆為警正警察

官。 
  任命馬國耀、顏任均、許翔彧、李昌虔、張育瑋、詹勝喜、洪立

家、周信宏、游志源、鄭富誠、王翊龍、薛元瀚、莊易濃為警正警察

官。 
  任命沈彥均、陳宗楨、陳奕順為警正警察官。 
  任命王力甫、楊文富、黃瑞龍、林士傑、吳東皓、張希洋為警正

警察官。 
  任命林美延、周育民、林俊宏、吳進忠、黎羽城為警正警察官。 
  任命陳永峻、徐玉儒、胡聖輝為警正警察官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江宜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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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3 年 1 月 1 0 日

華總二榮字第 1 0 3 0 0 0 0 3 0 6 0 號

  立法院前立法委員趙文藝，慧性通敏，軒朗恬和。少歲失怙淬礪

，自勉向學，卒業西北聯大師範學院。紅羊浩劫，蒿目時艱，響應政

府號召，矢志匡持報國，躬歷政治軍事訓練，組織婦女慰勞團體；盡

瘁敵後抗戰事宜，弘宣禦侮必勝決心，竭智殫精，弼成生聚。行憲後

膺選第一屆立法委員，推展重大教育政策，完善兒少福利措施；倡議

男女平權思維，導引社會正向力量，定制成法，務實周達；遠識嘉猷

，讜言肅政。嗣赴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教育研究所進修，博學洽聞，饒

富著作；公餘執教上庠，門牆桃李，碩彥揚芬。復長期悉力國際事務

，加強中美文經交流；參與臺韓作家會議，豐厚多元文化平台，蜚英

騰茂，睦誼弘邦。曾任國際社會福利學會中國委員會委員、中華民國

青少年兒童福利學會理事長暨知名大學顧問等職。綜其生平，淑世惠

民，貞固見其深衷；聲施閎論，議壇成其懋績，懿行雅化，遺緒流詠

；崇勛盛譽，矩範昭垂。遽聞上壽捐館，軫懷良殷，應予明令褒揚，

用示政府篤念芳賢之至意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江宜樺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總統活動紀要 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記事期間： 

103 年 1 月 10 日至 103 年 1 月 1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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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月 10 日（星期五） 
․與動物保護團體座談針對「如何強化動保行政能量」、「如

何落實源頭管理」、「改善動物收容現況」及「凝聚議題共

識 強化全民動保意識」等議題交換意見（總統府） 
1 月 11 日（星期六） 

․無公開行程 
1 月 12 日（星期日） 
․偕同副總統前往蔣故總統經國先生陵寢恭謁（桃園縣大溪鎮

頭寮陵寢） 

․訪視「陽明教養院」參觀院生職訓展及院區硬體設備，實地

瞭解院生生活情形（臺北市士林區永福院區） 
1 月 13 日（星期一） 

․接見「看見臺灣平民英雄」甄選活動獲選代表一行 

․接見巴拉圭共和國參議院暨國會議長維拉斯奎斯（Julio César 

Velázquez Tillería）伉儷訪問團一行 
1 月 14 日（星期二） 

․接見美國企業研究院（AEI）訪華團一行 
1 月 15 日（星期三） 

․接見「英國倫敦金融城市長」（Lord Mayor of the City of 

London）吳斐娜（Fiona Woolf）等一行 
1 月 16 日（星期四） 

․主持空軍「翔展專案」接裝典禮暨茶會，校閱IDF經國號戰機

空中分列式、地面部隊及裝備、觀賞 IDF C/D型機性能展示

並接受空軍司令劉震武呈獻模型暨頒發團體獎金（臺南空軍

基地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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․接見102年「鳳凰獎」楷模得獎人一行 

․蒞臨「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感恩茶會」致詞並頒獎（臺

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）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副總統活動紀要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記事期間： 

103 年 1 月 10 日至 103 年 1 月 16 日 

1 月 10 日（星期五） 

․無公開行程 
1 月 11 日（星期六） 

․蒞臨「李轂摩書畫展」開幕茶會致詞（國父紀念館） 
1 月 12 日（星期日） 

․陪同總統前往蔣故總統經國先生陵寢恭謁（桃園縣大溪鎮頭

寮陵寢） 
1 月 13 日（星期一） 

․蒞臨「三重區獨居長者歲末圍爐」餐會致詞、致贈加菜金並

為獨居長者圍上國旗圍巾（臺北凱撒飯店） 
1 月 14 日（星期二） 

․接見美國波士頓大學校長羅勃布朗（Robert Brown）等一行 

․參觀「霹靂奇幻武俠世界 布袋戲藝術大展」（臺北市華山1914

創意文化園區） 
1 月 15 日（星期三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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․蒞臨「2014醫管服務暨醫藥生技產業發展系列論壇」開幕典

禮致詞（張榮發基金會） 
1 月 16 日（星期四） 

․無公開行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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